	
附件 2
[bookmark: _Hlk185353211]新余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登记表
一、当事人基本情况：
[bookmark: _GoBack]姓名：        性别：
当事人所在教学单位：
二、教学事故内容（事故发生时间、地点、经过等）：
经反映：
**老师于*月 *日（周*）第*节课《***》课堂时间迟到*  分钟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




	教师
姓名
	授课
班级
	授课
课程
	授课日期
	授课地点
	应上课
时间
	实际上
课时间
	情况备注

	
	
	
	
	
	
	
	



制度依据：
第二章  教学差错与事故的认定
第一节  理论与实践教学中的差错与事故认定
	当事人所在教学单位对教学事故核实及事故级别认定情况：





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（盖章）    	（盖章）
     
年     月    日

	教学差错与事故处理委员会核实情况：









 


第五条 上课迟到、中途离岗或提前下课：5分钟以内的，予以通报批评；超过5分钟（含）、不足10分钟的，按教学差错处理；超过10分钟（含）、不足2节课的，按一般教学事故处理；旷课2节及以上的，按重大教学事故处理。



